
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

有关规定，在仔细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 

经核查，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

提下，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

号-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也不存

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经营成

本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

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。 

    二、《关于租赁办公楼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经核查，本次公司向上海域夏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域夏”）

租赁办公用地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扩大公司规模，引进各类优秀人才。

本次交易符合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天域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等

规定，遵循了合理、公允的定价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因此，

我们同意公司向上海域夏租赁办公楼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签字页） 

 








